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

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作为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

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2021 年上

半年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向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经过了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报告期内，公

司未发生违规担保、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我们认为，2021 年上半年公司的担保行为履行了规定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规定。 

 

二、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独立意见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的要求，编制完成了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我们认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允、全面、

真实地反应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审议程序上合法、合规，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我们同意《2021 年半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三、关于2020年半年度对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的独立意见 

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

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

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其在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及公司分、子公司提供金

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出具的《2021 年半年度对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充分

反映了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公司审议该议案时关

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在上述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同意公司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

的相关金融服务。  

 

四、关于首次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含预留期权）

的行权价格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

整程序合法、合规，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激励对象曹华斌董事长和张会学董事回

避了表决，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调整。 

 

五、关于公司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独立意见 

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债券发行与及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具

备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资格和要求。 

本次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方案合理可行，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

化债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全权办理本

次发行相关事宜，有助于提高本次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工作效率。 



我们同意本次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相关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安连锁 刘纪鹏 卢建平 

                                           2021年8月26日 

 


